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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核查意见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哈

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智能”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哈工智能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事宜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177〕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47,613,238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4.68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90,829,953.84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10,625,310.34 元

（不含增值税金额为 10,023,877.68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680,204,643.50

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投证券于 2020年 7月 27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另

扣减审计费、律师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3,090,000.00 元（不含增值税金额为

2,915,094.30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77,114,643.50 元（扣

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 677,890,981.86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衡验字（2020）00080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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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披露的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子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额 

根据实际募集

资金情况调整

后的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1 

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

制造及人工智能技术

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汽车车身智能连接制造系

统产能建设项目 
40,862.60 40,862.60 30,329.06 

轻量化材料连接及人工智

能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4,387.40 22,582.40 22,582.40 

2 偿还银行借款 - 5,000.00 5,000.00 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 9,800.00 9,800.00 9,800.00 

合计 80,050.00 78,245.00 67,711.46 

注：由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小于原计划募集资金总额，故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对募投项目投资

计划进行了调整。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6月 29日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结余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全资子公

司天津哈工福臻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哈工”）目前实施的“工业机

器人智能装备制造及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以及哈工智能实施的“偿

还银行借款”，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488,589,690.43 元（最终剩余募集资金金额

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以及募集资金本金利息之和为准）变更使用用途，同意

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由哈工智能实施“现金收购吉林市江机民科实业有限

公司 70%股权项目”以及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宁哈工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实施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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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子项目 

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工业机器人智能装

备制造及人工智能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项目（已终止） 

汽车车身智能连接制造系

统产能建设项目 
3,225.07 3,225.07 

轻量化材料连接及人工智

能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241.67 1,241.67 

2 

现金收购吉林市江

机民科实业有限公

司 70%股权项目 

- 27,518.24 26,999.99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21,340.73 8,374.20 

4 偿还银行借款 - 5,000.00 4,959.24 

5 补充流动资金 - 9,800.00 9,800.00 

合计 68,125.71 54,600.17 

注 1：除上述项目支出外，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和利息收入合计 483.94 万元；手续费需要扣除 0.67 万元； 

注 2：调整后的募集资拟投入金额与募集资金净额的差异为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和利息收入。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15日分别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因公司目前流动资金紧张，加之受相关诉讼案件影响，公司、

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为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

防止归还后募集资金被冻结，延期归还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

12,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延期归还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8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更新后）》

（公告编号：2023-097）。 

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于2024年8月14日届满，截至

目前，因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新的募集资金账户未完成开

设及三方监管协议亦未签署完成，公司尚未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2,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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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延期归还暂时补流的募集资金 12,000.00 万元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延

期归还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2、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因公司目前流动资金紧张，加之受相关诉讼案件影响，公司、子公司部分银

行账户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新的募集资金账户未完成开设，三方监管

协议亦未签署完成，为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防止归还后募集资金被冻结，同

时也为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状况，公司拟延期归还暂时补流的募集资金 12,000.00

万元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延期归还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此次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

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有助

于缓解公司目前流动资金紧张状况，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防止归还后募集资

金被冻结。公司本次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延期归还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3〕第 151

号），因 2023 年 8 月公司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未在到期日前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违反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需及时归还，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日，公司再次未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不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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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保荐机构在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到期前，已多次督促公司

妥善进行资金管理，注意及时足额的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到

募集资金专户，并妥善解决相关诉讼事项，解除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冻结。保荐机

构认为公司不应当以任何理由延期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保荐机构提请公司尽快妥善解决相关诉讼事项，尽快将上述 12,000 万元募集

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保荐机构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上述延期归还募集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的影响，以及后续归还上述募集资金的进展情况和相关的投资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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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

司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 

 

                                                              

                     任 重                        商敬博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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